
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CEDAW教材案例-第13條

【案例】女性經濟及創業貸款

一、案例：

陳小姐獨自照顧三名子女，先生於不久前因意外過世。陳小姐為家庭

主婦於結婚後為了子女離開職場，雖於先生過世後試圖外出就業，但家庭

無親友可協助照顧子女，所以工作與孩子照顧時間無法配合，陳小姐打算

自行創業。因陳小姐突遭逢變故，身上無存款創業，只能求助銀行，然而

貸款條件及規定讓陳小姐對創業之路覺得經濟負荷大，使得覺得人生徬徨

無助。

二、相關規定：

(一)CEDAW第 13 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

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權利，

特別是：（a）領取家屬津貼的權利；（b）銀行貸款、抵押和其他形式的

金融信貸的權利；（c）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

利。」

(二) CEDAW一般性建議第5 號：「注意到締約國的報告、導論和回覆均顯

示，雖然在廢除或修正歧視的法律方面，已取得顯著進步，但仍有必要採

取行動促進男女的實質平等，以徹底履行公約。回溯公約第 4 條第1 款，

建議各國採取更多臨時性特別措施，諸如積極行動、優越待遇或配額，以

推動女性在教育、經濟、政治及就業上的參與。」

(三)CEDAW一般性建議第21 號：若婦女根本無法簽訂契約、取得金融信貸、

僅能經由丈夫、男性親屬的同意或保證方能為之，其法律自主權即受剝奪。

該等限制使婦女不能作為財產唯一的所有者，並使其不能對自己的財產進

行合法管理，或訂立任何其他形式的契約。該等限制嚴重影響婦女自己和

其受撫養人的能力。

(四)CEDAW一般性建議第25 號：

1.「締約國應在其憲法或國家立法中規定，允許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委員

會提請締約國注意，全面反歧視法、機會平等法，或關於男女平等的行政

命令等，得以指導應採取何項暫行特別措施，以實現特定領域的單一或數

個特定目標。該等指導亦得包含就業或教育的特別立法中。關於不歧視和

暫行特別措施的相關立法，應涵蓋政府官員及私人組織或企業」。

2.「請締約國注意，應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加速改變、消除歧視婦女或對婦

女不利的文化、刻板態度和行為。在信貸和貸款、運動、文化和娛樂，以

及法律宣導也應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如有必要，應針對受到多重歧視的婦

女，包括鄉村婦女，採取此類措施。」

三、相關機關處理：

  (一)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為協助婦女及中高齡國民勞動參與率，藉由提

供創業資金融通、信用保證機制、創業陪伴輔導、創業經營管理培

訓等服務，建構創業友善環境，創造就業機會。

(二) 飛雁專案：依據女性創業特質，持續針對不同階段、不同需求之創

業婦女，提供客製化及整合性服務措施，提供育成課程、陪伴輔導、



商機媒合及拓展、菁英典範選拔、資金籌措、網絡建置、創業論壇

及扶植弱勢等服務，致力於建構女性創業的友善環境。

四、性別觀點解析：

女性創業最常面臨的困境主要為人力資本不足、社會網絡與支持

不足、資金不足及社會環境

友善及歧視等問題。而資金不足往往是最大的障礙，該開始是資

金不夠問題，爾後則是現金流量與資金週轉問題，長期發展更須面臨

財務與投資管理的課題。在傳統價值觀影響下，女性不像男性在創業

時可以得到家庭的奧援，女性既無法從原生家庭獲取資金，對於婆家

則更難得到支持。因此，政府實有必要提供友善女性之資金籌措機會

及 創 業 養 成 協 助 。

根據經濟部 108年統計，「微型創業鳳凰貸款」男性之保證件數為117

人(23.54%)，女性為 380件(76.46%)。建議未來相關機關在規劃相關

貸款宣導時，能加強對女性宣導，並加強金融機構更加了解貸款內容

協助女性取得融資，逐步提升女性獲貸之機會。

五、問題討論：

(一)您覺得女性在創業時可能遇到的困境及需求為何？

(二)您認為女性是否享有平等取得貸款和資金的機會？

(三)您是否同意採取暫行特別措施，使一定比例的女性取得貸款和資金？

(四)您認為政府除了提供上述第三點之處理措施外，還可以提供可些措

施幫助女性創業？


